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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16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4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业务经营的需要，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拟对《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作出如下修改： 

原条款 修改后条款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食品经营；药品经营；普通货物公

路运输；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

服务业务（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

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音像制品、书报

刊零售及网上销售；（以上均在许可证

有效期限内经营）。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化工产品，一、

二类医疗器械，文化体育用品，食用农

产品，通讯器材，家用电器，五金交电，

家居用品，数码产品及配件，照相器材，

化妆品，办公用品，汽车用品，汽摩配

件，珠宝首饰，工艺品，计算机软硬件

及配件，机械设备，消防器材，建筑装

饰材料，花卉的批发、零售及网上销售，

柜台租赁，广告、商品信息咨询服务；

农产品、水产品的初级加工，票务代理，

话费、公交卡充值服务，受委托代居民

收水电煤及其他费用，服装、百货的委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

围：食品经营：餐饮服务、食品经营；

药品经营；普通货物公路运输；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限互

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

营：音像制品、书报刊零售及网上销售；

（以上均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化工产、一类医

疗器械、二类医疗器械、文化体育用品、

食用农产品、通讯器材、家用电器、五

金交电、家居用品、数码产品及配件、

照相器材、化妆品、办公用品、汽车用

品、汽摩配件、珠宝首饰、工艺品、计

算机软硬件及配件、机械设备、消防器

材、建筑装饰材料、花卉的批发、零售

及网上销售；柜台租赁；广告、商品信

息咨询服务；农产品、水产品的初级加

工；票务代理；话费、公交卡充值服务；

受委托代居民收水电煤及其他费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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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加工，食品生产，包装物的回收，农

产品的收购，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

进出口，除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货物和技术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装、百货的委托加工；食品生产；包装

物的回收；农产品的收购；自营和代理

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除国家限制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以上《公司章程》修订还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江购物俱乐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10 月 24 日 

 

 


